
河源市财政局文件
河财监 [2022 J 7 号

关于印发河源市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直各预算单位，各县(区)财政局:

根据省纪委及市委有关工作要求，现将《河源市整治违规套

取财政资金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友，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有关情况及时报送河源市财政局(监督科)。



河源市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纪委及市委的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严肃

财经纪律，坚决整肃违规套取财政资金行为，净化政治生态，现

结合我市实际，就全市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专项行动制定如下

实施方案:

一、整治目标

通过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享受财政资金支持的私营企业 2019-2021 年财政资金使用管

理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和查处利用虚列支出、虚假发票、虚假项

目、虚假材料等行为违规套取财政资金等情况，披露违规问题，

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严肃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规范

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

二、整治对象

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享受财政资金支持的私营企业。

三、整治范围和内容

2019-2021 年度，各级各单位是否存在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

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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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存在虚列支出、虚假发票、虚假材料等套取日常公用

经费的情况;

2.是否存在利用虚假项目、虚假发票、虚假材料等套取财政
专项资金的情况;

3.其他违规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

四、工作安排

此次专项行动从本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底
结束，主要分为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重点检查和整改落实四个

阶段。各地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在完成主体工作的基础上灵活安

排。

(一)动员布署阶段(7 月 10 日前)

制定和印发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层层

动员部署。深入做好思想发动、政策宣传，提高思想认识，营造

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市财政局将在市政府网公布整治违规套取

财政资金专项检查工作举报电话、邮箱，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对

举报线索分地区、分类型建立台账，并建立线索定期报送和移送

机制，积极开展线索摸排工作。

(二)自查自纠阶段(7月 10 日至7 月 31 日)
1.各市直单位收到本方案后要立即拟定工作方案，指定专人

负责，全面梳理、清查 2019-2021 年度财政资金使用情况，扎实
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自查面必须达到 100%。边查边改，立行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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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专项行动取得实效。要严格落实整治

违规套取财政资金专项工作问责制、公示制、承诺制。对自查中

发现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必须自觉纠正。自查自纠工作结束后，

各市直单位于 7 月 31 日前将自查资料的纸质版(加盖公章)和电子
版报送市财政局(监督科)，未按规定报送自查资料的单位将列入

重点检查对象。自查资料电子版和扫描件通过粤政易邮箱发送至

市财政局监督科陈春婷处。

自查上报资料包括:自查报告(内容应包括单位开展违规套取

财政资金问题自查自纠的做法、成效、发现的问题、整改措施和

意见建议等)、附件 1和 2。

本方案和自查表格下载途径为:

(1) 河源市政府网一政务公开一部门集约一河源市财政局一

通知公开栏目;

(2)单位的政务内网;
(3) 数字财政系统。

2. 请各县(区)财政局于7 月 31 日前将自查材料汇总报送市财

政局监督科，各业务主管部门、各用款单位自查材料纸质版留存

备查。

(三)重点检查阶段(8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结合各单位自查自纠情况，各级财政部门将选取单位开展重

点检查。各县(区)财政局于11 月 30 日前报送重点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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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改落实阶段(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各市直单位要对自查、重点检查发现的问题，制订出整改措

施，认真进行整改，并将整改工作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市财政局

(监督科)。对整改不力、不及时、效果不好的，我局将在全市

范围内予以通报。各县(区)财政局于 12 月 31 日前向市财政局报

送违规套取财政资金专项检查总体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专项行

动是我市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为鉴、以案治本，达到建章立制、

堵塞漏洞、推动系统性问题全面整改，不折不扣抓好省纪委专题

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的重要举措。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

领导，明确工作目标，指定专人负责，落实工作责任，确保检查

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二)细化措施，务求实效。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自查自

纠工作要力戒形式主义。各单位要细化操作措施，突出问题导向

和效果导向，实事求是地反映自查情况，确保自查质量，防止走

过场。

(三)完善制度，巩固成果。要坚持标本兼治、纠建并举，

深入剖析违规套取财政资金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找准问题症

结，从健全和完善制度、改进监管方面入手，建立和完善防治违



规套取财政资金的长效机制，巩固治理工作成果，从源头上遏制

类似问题的发生。

六、处理原则

(一)对检查发现存在骗取、滞留、挤占、挪用以及违规审

批拨付财政专项资金的，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427 号)及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二)对检查发现的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单位或个人，将依

照《财政监督检查案件移送办法))(财政部令第 53号)规定移送
相关部门处理。

附件: 1. 自查承诺书

2.各单位违规套取财政资金自查自纠情况表
3.各县区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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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查承诺书

我单位严格按照《河源市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有关要求，认真开展自查工作，并按要求填列

自查表格、撰写自查报告，现郑重承诺如下:

我单位的自查表格和自查报告真实、完整，如有虚假，

将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月日



附件 2

q飞位名称(盖章)

各单位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自查自纠情况表
单位�元、个、人

套取财政资金情况 收回财政资金情况 处理处罚人员情况

年度
套取公用 累计套取公 套取财政专 累计套取财政 套取其他财 累计套取其他 收回财政 累计收回财政 受处罚人员 受行政处罚 受组织处 受党纪政纪 移交司法机 通报的 公告的
经费笔数 用经费金额 项资金笔数 专项资金金额 政资金笔数 财政资金金额 资金笔数 资金金额 总数 人数 理人数 处理人数 关处理人数 案件数 案件数

2019

2020

2021

合 it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附件3

县([丘)财政局(最草)，

各县(区〉整治违规套取财政资金情况汇总表
单位元、个、人

套取财政资金情况 收回财政资金情况 处理处罚人员情况

年度
违规单
位数 套取公用 累计套取公 套取财政专 累计套取财政 套取其他财政 累计套取其他 收回财政 累计收回财 受处罚人 受行政处 受组织处 受党纪政纪 移交司法机 通报的 公告的

经费笔数 用经费金额 项资金笔数 专项资金金额 资金笔数 财政资金金额 资金笔数 政资金金额 员总数 罚人数 理人数 处理人数 关处理人数 案件数 案件数

2019

2020

2021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

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河源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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